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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 年年报

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光启技术”）于 2022 年 6 月 9 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下发的《关于对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报的问询函》（公
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 496 号）（以下简称“《问询》”），公司根据《问询函》所涉问题进行说明
和回复，具体内容如下：

1.� 报告期内，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5,935 万元，同比增长 3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7,127 万元，同比增长 66%。 2021 年度第四季度，你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4 亿元，占
全年营业收入的 55%；其中对前五大客户销售金额合计 6.35 亿元，占全年销售金额的 73.88%。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1）按照超材料业务、汽车零部件业务分类，分别披露各行业前五大客户的名称、各季度销
售金额、较 2020 年度的变化情况。

回复：
公司分行业销售收入前五大客户情况列示如下：
表一：前五大客户销售收入变化情况表
单位：万元

名次 行业 客户注 1

2021 年 Q1 2021 年 Q2 2021 年 Q3 2021 年 Q4
2021 年
销 售 金
额

2020
年销售
金额

同比变
动额销 售 金

额

占 全
年 比
例

销 售 金
额

占 全
年 比
例

销 售
金额

占 全
年 比
例

销 售
金额

占 全
年 比
例

第 一
名

超 材
料

A 0 0.00% 11,204.8
0

26.66
%

4,702.
04

11.19
%

26,125.
55

62.16
%

42,032.
39

8,726.0
8

33,306.
31

第 二
名 B 2,682.20 30.67

% 0 0.00% 168.96 1.93% 5,894.
94

67.40
% 8,746.10 10,334.

21
-
1,588.1
1

第 三
名 E 0 0.00% 0 0.00% 0 0.00% 3,282.

80
100.0
0% 3,282.80 383.00 2,899.8

0

第 四
名 F 875 28.13

% 0 0.00% 0 0.00% 2,236.
00

71.87
% 3,111.00 8,973.0

0
-
5,862.0
0

第 五
名 C 0 0.00% 0 0.00% 0 0.00% 1,126.

29
100.0
0% 1,126.29 1,511.1

0
-
384.81

小计 3,557.20 6.10% 11,204.8
0

19.22
%

4,871.
00 8.36% 38,665.

58
66.32
%

58,298.
58

29,927.
39

28,371.
19

第 一
名

汽 车
零 部
件

江 西 江 铃
李 尔 内 饰
系 统 有 限
公司

1,384.11 23.08
% 1,637.78 27.31

%
1,268.
29

21.15
%

1,707.
35

28.47
% 5,997.53 6,446.8

4
-
449.31

第 二
名

芜 湖 瑞 泰
汽 车 零 部
件 有 限 公
司

574.33 16.76
% 656.64 19.16

%
1,045.
93

30.52
%

1,150.
09

33.56
% 3,427.01 1,100.7

3
2,326.2
7

第 三
名

合 肥 延 锋
云 鹤 汽 车
座 椅 有 限
公司

577.29 26.06
% 507.19 22.90

% 505.24 22.81
% 625.35 28.23

% 2,215.08 1,473.5
6 741.52

第 四
名

延 锋 （ 柳
州）座椅系
统 有 限 公
司

440.17 21.96
% 323.65 16.14

% 356.1 17.76
% 884.73 44.13

% 2,004.64 2,278.6
5

-
274.01

第 五
名

保 定 亿 新
汽 车 配 件
有限公司

432.29 25.38
% 448.98 26.36

% 360.35 21.16
% 461.55 27.10

% 1,703.17 1,756.2
3 -53.06

小计 3,408.19 22.21
% 3,574.25 23.29

%
3,535.
92

23.04
%

4,829.
07

31.47
%

15,347.
42

13,056.
01

2,291.4
1

注 1：此处客户编号中，客户 A、B、C 对应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中的客户 A、B、C。
公司超材料行业采用直销的模式， 前五大客户均为大型尖端装备集团下属企业以及科研

院所，汽车零部件行业客户主要是汽车制造企业下属汽车座椅总成商。 2021 年度，尖端装备市
场升级换代加速，最终客户的需求、直接客户下达的交付任务不断增加，不同客户之间的收入
变化受产品的研制 / 批产进度、交付周期等因素影响。对比 2020 年，公司 2021 年提供的产品与
服务的销售模式以及客户性质无变化， 收入确认主要集中在第四季度， 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
点。

（2）2021 年，超材料行业成本中材料金额为 8,189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27.55%。 请结合主
要原材料采购价格变化、收入大幅增长等情况，说明材料成本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超材料行业各产品类型材料成本及销售收入列示如下：
表二：2021 年超材料行业材料成本及收入对比情况表
单位：万元

产品类型
材料成本 销售收入

2021 年 2020 年 变动额 变动率 2021 年 2020 年 变动额 变动率

超材料研制
业务 1,390.77 5,196.26 -3,805.49 -73.24% 8,909.04 14,976.44 -6,067.40 -40.51%

尖端装备产
品 6,687.15 3,014.22 3,672.93 121.85% 51,936.96 21,201.05 30,735.91 144.97%

智能装备产
品 110.81 3,092.83 -2,982.01 -96.42% 364.65 4,627.35 -4,262.70 -92.12%

超材料行业
本合计 8,188.73 11,303.31 -3,114.58 -27.55% 61,210.65 40,804.84 20,405.81 50.01%

公司超材料行业成本中的材料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 27.55%， 主要系受超材料各业务的销
售规模、产品销售结构差异的影响，公司主要原材料价格未发生显著变化，具体表现如下：

超材料研制业务方面：2021 年，公司超材料研制业务实现销售收入 8,909.04 万元，同比下
降 40.51%，对应结转的材料成本 1,390.77 万元，同比下降 73.24%，下降幅度高于收入的下降幅
度，主要系受研制周期、研发迭代次数、技术指标要求、所使用原材料不同等因素影响。

尖端装备产品方面：2021 年， 公司尖端装备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51,936.96 万元， 同比增长
144.97%，对应结转的材料成本 6,687.15 万元，同比增长 121.85%，增长幅度略低于收入的增长
幅度，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开始大规模交付尖端装备产品，生产工艺进一步的成熟稳定，物料
损耗降低，使得产品材料成本有所下降。

智能装备产品方面 ：2021 年公司智能装备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364.65 万元， 同比下降
92.12%，对应结转的材料成本 110.81 万元，同比下降 96.42%，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关联方光启
科学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的采购需求，开发、制造超材料智能装备硬件产品，受最终客户采
购计划及市场需求的影响， 交付产品数量同比下降， 材料成本的下降主要系受销售规模的影
响。

（3）2021 年、2020 年、2019 年，公司超材料行业毛利率分别为 58.41%、52.83%、47.79%。 请分
别按照超材料研发、超材料产品分类，结合主要产品销售单价、成本构成、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等情况，详细分析超材料行业毛利率逐年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超材料业务毛利率变动情况列示如下：
表三：超材料业务毛利率变动表

项目 2021 年毛利率 2020 年毛利率 同比变动率 2019 年毛利率

超材料产品 59.70% 58.26% 1.44% 47.19%
超材料研制业务 50.88% 43.47% 7.41% 49.27%
超材料业务整体 58.41% 52.83% 5.58% 47.79%

超材料产品方面：自 2020 年开始，公司超材料产品产量持续同比大幅提升，同时公司通过
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工艺进一步的成熟稳定，材料损耗降低，产品整体成本有所
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超材料产品实现的收入占超材料业务的比重从 2020 年度的 63.30%增加
到 85.45%，对公司超材料业务整体毛利率起决定性作用。

超材料研制业务方面：公司研制产品受研制周期、研发迭代次数、技术指标要求、所使用原
材料不同等因素影响，每个产品的毛利率有所差别。 同时，由于研制业务对应研发过程中不确
定性因素较多，各研制项目及合同各节点研制任务均不同，不同研制项目间、同一研制项目不
同节点间对应毛利率不存在可比性。

具体来看，2021 年度研制业务整体毛利率与 2019 年度差异较小，2020 年度出现了较大幅
度的降低，主要原因在于 2020 年公司新增 A 系列研发平台，项目数量激增，前期成本投入较
大，该系列研制收入占超材料研制业务收入的 33.39%，而成本投入占研制业务成本的 44.31%，
是影响 2020 年度总体研制业务毛利率相比 2019 年度以及 2021 年度下降的主要原因；2021 年
度，A 系列研发平台的研制收入占超材料研制业务收入的 8.53%， 成本投入占研制业务成本的
11.21%，研制业务整体毛利率与 2019 年度接近。

同行业对比：公司主要从事新一代超材料尖端装备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提供产品结
构功能一体化的整体解决方案， 是国内唯一一家将超材料技术形成产品并大规模应用于尖端
装备领域的公司，目前国内尚无与公司主营业务完全相似的上市公司，公司选取了类似的同行
业公司，其近三年的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表四：可比上市公司毛利率变动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变动 2019 年

002625.SZ 光启技术 58.41% 52.83% 5.58% 47.79%
002297.SZ 博云新材 32.72% 29.17% 3.55% 24.72%
600562.SH 国睿科技 26.97% 24.83% 2.13% 17.86%
300775.SZ 三角防务 46.66% 44.96% 1.70% 45.01%

综上所述， 公司超材料业务整体毛利率逐年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超材料产品占超材料
业务的比重逐年上升，规模效应导致产品整体成本有所下降，2020 年度新增的 A 系列研发平台
在当年成本投入较大，历史基数较低导致的，符合同行业类似上市公司的毛利率变动趋势。

（4）截至财务报表报出日，是否存在销售退回等情况 ；如有，请说明具体内容、金额。
回复：
截至财务报表报出日，不存在销售退回等情况。
（5）请结合 2020 年、2021 年你公司自愿信息披露的内容，说明以临时报告披露的订单总金

额，于 2021 年实现销售收入的金额、占超材料行业收入比例。
回复：
2020 年度、2021 年度，公司披露的订单（含投产通知）金额分别为 45,717.28 万元、70,050.17

万元注 2，扣除 6,500 万元重复计算的金额注 3，合计金额 109,267.45 万元。 上述订单于 2021 年
度实现销售收入 54,644.29 万元，占超材料行业的收入比例 89.27%。

注 2：此处金额不含报告期内未明确价格的投产通知。 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4 日披露《关于
公司收到客户投产通知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 全资子公司深圳光启
尖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将向客户交付 17,000 公斤超材料产品，价格尚未明确。 经过友好协商，
双方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于成都市签署《采购商务合同》，合同含税金额为 198,695.44 万元，详
见公司披露的《关于签订某大型复杂超材料航空结构产品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9）。

注 3：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披露《关于签订先进多功能超材料机载产品第一阶段分承包
合同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该合同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签署，合同金
额 12,000 万元（含前期 6,500 万元的研制经费拨付协议）。 研制经费拨付协议的相关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签订先进多功能超材料机载产品独家研制任务协议等
相关协议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137）

请年审会计师对公司收入真实性和准确性实施的审计程序、样本覆盖率，并对公司营业收
入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执行的核查程序：
1、测试和评价与收入确认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复核相关会计政策是否正确且一贯地运

用。
2、对收入以及毛利执行实质性分析程序，分析本期收入金额及毛利率是否出现异常波动

的情况，并判断是否合理。
3、从销售收入的会计记录和出库记录中选取样本，与该笔销售相关的合同、出库单、对账

单或签收记录做交叉核对，检查收款记录；从研制服务收入的会计记录中选取样本，与该笔收
入相关的合同、节点验收报告进行核对；

4、选取样本进行发函询证期末应收账款或预收款项余额及本期销售额情况。
本期销售额函证抽样金额占当期营业收入 97.26%。 其中，回函直接可确认销售额 7.23 亿，

占发函金额的 86.56%，通过替代程序可确认 1.12 亿，占发函金额的 13.44%。
5、选取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销售记录样本进行截止测试，核对客户签收记录及其他支持

性文件，检查是否计入正确的会计期间。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营业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2.� 报告期末，你公司货币资金金额为 54.81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 61.22%；尚未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为 51.74 亿元。 报告期末，你公司未到期银行理财产品金额为 39.05 亿元、以公允价值计
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金额为 2 亿元。 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1）理财产品投资明细，包括产品名称、产品类型、风险级别、理财机构名称、投资期限、购
买金额、收益率及实际到账情况、违约条款等，说明是否包含高风险理财产品及风险控制措施。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深圳光启超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启超材料”）、浙

江龙生汽车部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生科技”）各类资金存放银行或进行理财相对应的
各类存款、理财产品本金、收益、平均投资期限以及入账科目如下：

表五：2021 年度资金存放收益明细表
单位:万元

购
买
方

机 构 名
称

产 品
名称

产 品
类型 金额 年 利

率
起 息
日 终止日

2021
年 收
益 天
数

归 属 于
2021 年
收益

本 金
科目

收益科
目

资 产 负
债 表 日
是 否 赎
回

备注

公
司

广 东 华
兴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单 位
智 能
存款

保 证
收 益
型

5,000.
00 3.60% 2019/

9/29
2021/
11/5 308 151.89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公
司

广 东 华
兴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单 位
智 能
存款

保 证
收 益
性

5,000.
00 3.20% 2019/

12/2
2021/
11/5 308 135.01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公
司

东 莞 银
行 深 圳
南 山 支
行

7 天
单 位
通 知
存款

通 知
存款

4,500.
00

2.025
%

2019/
12/30

7 天 通
知 存 款
暂 无 到
期日

364 94.99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随 时
赎回

公
司

广 东 华
兴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单 位
智 能
存款

保 证
收 益
型

5,000.
00 3.50% 2020/

3/5
2021/
11/5 308 147.67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公
司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杭 州
滨 江 支
行

智 能
通 知
存款

通 知
存款

5,000.
00

1.755
%

2020/
3/9

2021/5/
19 138 33.40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公
司

梅 州 客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

协 定
存款

协 定
存款

6,000.
00 3.00% 2020/

4/29
2021/2/
7

37 34.09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公
司

梅 州 客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公司

协 定
存款

协 定
存款

5,000.
00 3.00% 2020/

8/13
2021/2/
7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公
司

盛 京 银
行 北 京
望 京 支
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20,00
0.00

1.705
%

2020/
10/13

2021/1/
13 12 11.37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公
司

华 夏 银
行 深 圳
分 行 高
新支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10,00
0.00 3.00% 2021/

1/19
2021/
12/24 339 282.50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公
司

华 夏 银
行 深 圳
分 行 高
新支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11,00
0.00 3.55% 2021/

2/7
2021/
12/20 316 342.38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公
司

广 东 华
兴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定 期
存款

定 期
存款

10,00
0.00 3.90% 2021/

6/22
2022/1/
13 193 206.22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提 前
支取

公
司

广 东 华
兴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定 期
存款

定 期
存款

20,00
0.00 3.98% 2021/

7/20
2022/4/
18 165 359.84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提 前
支取

公
司

浙 商 银
行 北 京
城 市 副
中 心 分
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10,00
0.00 3.55% 2021/

8/11
2024/8/
11 143 141.01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随 时
转让

公
司

平 安 银
行 广 州
分 行 营
业部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10,00
0.00 3.55% 2021/

8/12
2024/8/
12 142 140.03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提 前
支取

公
司

珠 海 华
润 银 行
佛 山 顺
德支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10,00
0.00 3.55% 2021/

11/4
2024/
11/4 58 57.19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提 前
支取

公
司

招 商 银
行 深 圳
分 行 科
发支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5,000.
00 3.55% 2021/

11/5
2024/
11/5 57 28.10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随 时
转让

公
司

招 商 银
行 深 圳
分 行 科
发支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5,000.
00 4.18% 2021/

11/5
2021/
12/11 36 20.98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公
司

广 东 华
兴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定 期
存款

定 期
存款

5,000.
00 3.98% 2021/

11/5
2022/4/
18 57 31.08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提 前
支取

公
司

广 东 华
兴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定 期
存款

定 期
存款

5,000.
00 3.98% 2021/

11/5
2022/4/
18 57 31.08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提 前
支取

公
司

广 东 华
兴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定 期
存款

定 期
存款

5,000.
00 3.98% 2021/

11/5
2022/4/
18 57 31.08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提 前
支取

公
司

招 商 银
行 广 州
分 行 天
河支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26,00
0.00 3.55% 2021/

12/27
2024/
12/27 5 12.82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随 时
转让

光
启
超
材
料

盛 京 银
行 北 京
官 园 支
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50,00
0.00

1.705
%

2020/
10/20

2021/1/
20 19 45.52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盛 京 银
行 北 京
官 园 支
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50,00
0.00

1.705
%

2020/
12/28

2021/3/
28 86 203.65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盛 京 银
行 北 京
官 园 支
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30,00
0.00

1.672
%

2020/
12/3

2021/1/
3 2 2.79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广 东 华
兴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营 业
部

7 天
单 位
通 知
存款

通 知
存款

20,00
0.00

2.025
%

2020/
4/28

2021/2/
9 39 47.70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广 东 华
兴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营 业
部

7 天
单 位
通 知
存款

通 知
存款

30,00
0.00

2.025
%

2020/
5/21

2021/2/
9 39 71.01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重 庆 三
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渝 中 支
行

7 天
单 位
通 知
存款

通 知
存款

20,00
0.00 2.50% 2020/

5/27
2021/5/
26 145 205.56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重 庆 三
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渝 中 支
行

7 天
单 位
通 知
存款

通 知
存款

20,00
0.00 2.50% 2020/

5/27
2021/5/
26 145 205.56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重 庆 三
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渝 中 支
行

7 天
单 位
通 知
存款

通 知
存款

10,00
0.00 2.50% 2020/

5/28
2021/5/
26 145 102.77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盛 京 银
行 北 京
官 园 支
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30,00
0.00

1.705
%

2021/
1/6

2021/4/
6 90 127.88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盛 京 银
行 北 京
官 园 支
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50,00
0.00

1.705
%

2021/
1/20

2021/4/
20 90 213.13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盛 京 银
行 北 京
官 园 支
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50,00
0.00

1.672
%

2021/
3/29

2021/6/
29 92 213.64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盛 京 银
行 北 京
官 园 支
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30,00
0.00

1.672
%

2021/
4/6

2021/7/
6 91 126.79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盛 京 银
行 北 京
官 园 支
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50,00
0.00

1.672
%

2021/
4/20

2021/7/
20 91 213.64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招 商 银
行 深 圳
分 行 科
发支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30,00
0.00 4.18% 2021/

6/11
2021/
12/11 183 690.20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盛 京 银
行 北 京
官 园 支
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50,00
0.00 1.90% 2021/

7/21
2021/
10/21 92 245.42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重 庆 三
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渝 中 支
行

7 天
单 位
通 知
存款

通 知
存款

10,00
0.00 2.50% 2020/

5/28
2021/5/
28 147 104.16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重 庆 三
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渝 中 支
行

7 天
单 位
通 知
存款

通 知
存款

20,00
0.00 2.50% 2020/

5/28
2021/5/
28 147 208.31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重 庆 三
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渝 中 支
行

7 天
单 位
通 知
存款

通 知
存款

20,00
0.00 2.50% 2020/

5/28
2021/5/
28 147 201.37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重 庆 三
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渝 中 支
行

7 天
单 位
通 知
存款

通 知
存款

10,00
0.00 3.85% 2021/

5/28

7 天 通
知 存 款
暂 无 到
期日

218 229.95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随 时
赎回

光
启
超
材
料

重 庆 三
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渝 中 支
行

7 天
单 位
通 知
存款

通 知
存款

20,00
0.00 3.85% 2021/

5/28

7 天 通
知 存 款
暂 无 到
期日

218 459.89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随 时
赎回

光
启
超
材
料

重 庆 三
峡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渝 中 支
行

7 天
单 位
通 知
存款

通 知
存款

20,00
0.00 3.85% 2021/

5/28

7 天 通
知 存 款
暂 无 到
期日

218 459.89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随 时
赎回

光
启
超
材
料

广 东 华
兴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单 位
智 能
存款

保 证
收 益
型

50,00
0.00 3.50% 2021/

2/9

智 能 存
款 暂 无
到期日

326 1,563.0
1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提 前
支取

光
启
超
材
料

广 东 华
兴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定 期
存款

定 期
存款

50,00
0.00 3.98% 2021/

7/1
2026/7/
1 184 1,003.1

8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提 前
支取

光
启
超
材
料

广 东 华
兴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
行

定 期
存款

定 期
存款

30,00
0.00 3.98% 2021/

7/7
2026/7/
7 178 582.28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提 前
支取

光
启
超
材
料

招 商 银
行 深 圳
分 行 科
发支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20,00
0.00 3.55% 2021/

10/27
2024/
10/27 66 130.17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随 时
转让

光
启
超
材
料

华 夏 银
行 深 圳
分 行 高
新支行

大 额
存单

大 额
存单

10,00
0.00 3.00% 2021/

12/24
2023/1/
19 8 6.67 银 行

存款

财务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提 前
支取

光 启
超 材
料

中 信 银 行
深 圳 城 市
广 场 旗 舰
支行

大额存
单

大 额
存单

20,000.
00 3.40% 2021/

12/30
2024/12/
30 2 3.78 银行存

款

财 务 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提 前
支取

光 启
超 材
料

中 信 银 行
深 圳 城 市
广 场 旗 舰
支行

大额存
单

大 额
存单

30,000.
00 3.40% 2021/

12/30
2024/12/
30 2 5.67 银行存

款

财 务 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提 前
支取

龙 生
科技

浙 江 桐 庐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限公司

定期存
款

定 期
存款

13,000.
00

3.255%
和
2.5%

2020/4/
3、2020/
4/29 和
2021/9/
10

2022/4/
29 和
2022/3/
10

365 401.69 银行存
款

财 务 费
用 - 利
息收入

否
可 以
提 前
支取

----
中 信 银 行
深 圳 城 市
广 场 旗 舰
支行

协定存
款

协 定
存款 ---- 1.90% 2021/1/

1
2021/12/
31 365 5,088.07 银行存

款

财 务 费
用 - 利
息收入

----

----

中 信 银 行
深 圳 城 市
广 场 旗 舰
支 行 及 其
他银行

活期存
款

活 期
存款 ---- ---- 2021/1/

1
2021/12/
31 365 636.83 银行存

款

财 务 费
用 - 利
息收入

----

利息收入合计 ： 16,092.8
8

公司
盛 京 银 行
北 京 望 京
支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30,000.
00 3.70% 2021/1/

11
2021/7/
12 182 553.8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投 资 收
益 是

公司
盛 京 银 行
北 京 望 京
支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20,000.
00 3.70% 2021/1/

19
2021/7/
19 181 366.96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投 资 收
益 是

公司
中 国 银 行
深 圳 笋 岗
支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2,501.0
0 4.11% 2021/1/

20
2021/6/
17 148 41.68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投 资 收
益 是

公司
中 国 银 行
深 圳 笋 岗
支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2,499.0
0 4.10% 2021/1/

20
2021/6/
18 149 41.83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投 资 收
益 是

公司
中 国 银 行
深 圳 笋 岗
支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2,501.0
0 1.50% 2021/6/

11
2021/9/
14 95 9.76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投 资 收
益 是

公司
中 国 银 行
深 圳 笋 岗
支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2,499.0
0 4.10% 2021/6/

11
2021/9/
15 96 26.9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投 资 收
益 是

公司
中 国 银 行
深 圳 笋 岗
支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4,999.0
0 4.10% 2021/7/

22
2021/10/
22 92 51.66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投 资 收
益 是

公司
中 国 银 行
深 圳 笋 岗
支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5,001.0
0 1.50% 2021/7/

22
2021/10/
21 91 18.7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投 资 收
益 是

公司
中 国 银 行
深 圳 笋 岗
支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2,501.0
0 1.50% 2021/9/

24
2021/12/
20 87 8.94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投 资 收
益 是

公司
中 国 银 行
深 圳 笋 岗
支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2,499.0
0 4.10% 2021/9/

24
2021/12/
21 88 24.7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投 资 收
益 是

公司
中 国 银 行
深 圳 笋 岗
支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5,001.0
0 1.50% 2021/

10/29
2021/12/
20 52 10.69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投 资 收
益 是

公司
中 国 银 行
深 圳 笋 岗
支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4,999.0
0 3.90% 2021/

10/29
2021/12/
21 53 28.31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投 资 收
益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澳 门 国 际
银 行 广 州
分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5,000.0
0 4.00% 2021/5/

21
2021/11/
17 180 10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投 资 收
益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澳 门 国 际
银 行 广 州
分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5,000.0
0 4.00% 2021/6/

11
2021/12/
8 180 100.0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投 资 收
益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澳 门 国 际
银 行 广 州
分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10,000.
00 3.69% 2021/

10/28
2021/12/
23 56 57.40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投 资 收
益 是

光 启
超 材
料

澳 门 国 际
银 行 广 州
分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5,000.0
0 3.59% 2021/

11/19
2021/12/
23 34 16.9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投 资 收
益 是

投资收益合计 ： 1,458.33

公司
中 国 银 行
深 圳 笋 岗
支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5,001.0
0 1.50% 2021/

12/29
2022/4/
11 3 0.62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公 允 价
值 变 动
收益

否
12 个
月 以
内

公司
中 国 银 行
深 圳 笋 岗
支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4,999.0
0 4.50% 2021/

12/29
2022/4/
12 3 1.85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公 允 价
值 变 动
收益

否
12 个
月 以
内

光 启
超 材
料

澳 门 国 际
银 行 广 州
分行

结构性
存款

本 金
保 障
型

10,000.
00 3.94% 2021/

12/28
2022/6/
27 4 4.38

交易性
金融资
产

公 允 价
值 变 动
收益

否
12 个
月 以
内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合计： 6.84
报告期内，公司所有现金管理产品均满足保本要求，所投产品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或可提

前支取或者转让，不包含高风险理财产品。
违约条款总结如下，
1、因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监管部门政策变化、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战争、系统故障、通讯

故障等乙方（注：银行）不能控制或不可归责于乙方的因素，导致乙方无法或延后履行本协议及
其他销售文件的，乙方不承担责任，但乙方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以减
少甲方损失。

2、非因乙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遗失或被盗、甲方资金账户及相关交易账户被有权
机关冻结或扣划、甲方将本协议中所指卡、折等重要物品或信息交由乙方人员保管或向第三方
披露等原因）造成的甲方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

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公司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

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 公司审计部门定期对现金管理资金尤其是募集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

督；
3、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定期检查；
4、会计师事务所以及保荐机构定期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分别出具鉴证报告与

核查意见；
5、公司财务部门建立台账对现金管理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

账务核算工作。
（2）2021 年，公司利息收入金额为 16,093 万元，同比增长 48.27%。 结合理财产品的具体内

容并对比 2020 年度情况，说明 2021 年度利息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与理财产品规模是否匹配。
回复：
表六：2021 年度及 2020 年度现金管理收益对比
单位：万元

收益科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变动情况

利息收入 16,092.88 10,854.08 5,238.80
投资收益 1,458.33 1,635.47 -177.14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6.84 0 6.84

由上表数据可以看出，公司 2021 年度现金管理收益较 2020 年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
利息收入的增长。 针对收益计入财务费用的理财产品，扣除活期存款以及中信银行深圳城市广
场旗舰支行的协定存款注 4， 按照现金管理规模加权，2021 年度公司现金管理累计理财规模
1,030,500 万元，平均理财收益天数 120 天，平均利率为 3.06%；2020 年度累计理财规模 897,000
万元，平均理财收益天数 118 天，平均利率为 2.02%。

可以看出，公司 2021 年度利息收入较 2020 年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平均利率以及累
计理财规模的增长，公司用于现金管理的存款、理财产品对应存款利率、理财产品收益率均在
合理范围，对应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确认金额合理。 2021 年度，公司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日最高余额 390,500 万元，在 400,000 万元（含本数）的额度内。

注 4：本金在报告期内不固定，因此不参与后续计算。 2021 年度公司及公司子公司的活期
存款以及中信银行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的协定存款利息收入合计 5,724.90 万元， 较 2020 年
增加 731.10 万元。

（3）金融资产的具体内容、投资金额、实现收益情况，是否存在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的情形。
回复：
根据上述“表五：2021 年度资金存放收益明细表”， 报告期内公司将中国银行深圳笋岗支

行、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的三笔、合计总金额 2 亿元的结构性存款计入金融资产，现金管理
的资金来源为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公司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将非保
本型理财产品、 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
融资产。 公司的结构性存款为保本浮动收益型理财产品，实现的理财收益记入“投资收益”，当
期应收而未收到的浮动理财收益记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6.84 万元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
上述本期末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报告期内应收而未收到的浮动理财收益。

请公司保荐机构对理财产品投资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5.13 条，以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6.3.13 条的规
定发表明确意见。

保荐机构意见：
一、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5.13 条规定，上市公司可以对暂时闲置

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投资产品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且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安
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2）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计划正常进行。投资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如适用）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
作其他用途，开立或者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应当及时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6.3.13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可以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投资产品的期限不得
超过十二个月，且必须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期末未到期的现金管理募集资金期末余额为 39.05 亿元。 其
中，5.45 亿元为七天单位通知存款，12.50 亿元为定期存款，14.10 亿元为大额存单，2.00 亿元为
结构性存款理财，5.00 亿元为单位智能存款，具体情况如下：

表七：2021 年期末未到期的现金管理募集资金明细
单位：万元

受托方 产品类型 金额 产品期限 备注

东莞银行深圳南山支行 7 天单位通知存款 4,500.00 七天通知 可以随时赎回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中
支行 7 天单位通知存款 10,000.00 七天通知 可以随时赎回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中
支行 7 天单位通知存款 20,000.00 七天通知 可以随时赎回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渝中
支行 7 天单位通知存款 20,000.00 七天通知 可以随时赎回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定期存款 10,000.00 5 年 可以提前支取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定期存款 20,000.00 5 年 可以提前支取

浙商银行北京城市副中心分行 大额存单 10,000.00 3 年 可以随时转让

平安银行广州分行营业部 大额存单 10,000.00 3 年 可以提前支取

珠海华润银行佛山顺德支行 大额存单 10,000.00 3 年 可以提前支取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科发支行 大额存单 5,000.00 3 年 可以随时转让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定期存款 5,000.00 5 年 可以提前支取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定期存款 5,000.00 5 年 可以提前支取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定期存款 5,000.00 5 年 可以提前支取

招商银行广州分行天河支行 大额存单 26,000.00 3 年 可以随时转让

中国银行深圳笋岗支行 结构性存款 5,001.00 103 天 12 个月以内

中国银行深圳笋岗支行 结构性存款 4,999.00 104 天 12 个月以内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单位智能存款 50,000.00 5 年 可以提前支取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定期存款 50,000.00 5 年 可以提前支取

广东华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定期存款 30,000.00 5 年 可以提前支取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科发支行 大额存单 20,000.00 3 年 可以随时转让

华夏银行深圳分行高新支行 大额存单 10,000.00 2 年 可以提前支取

澳门国际银行广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181 天 12 个月以内

中信银行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 大额存单 20,000.00 3 年 可以提前支取

中信银行深圳城市广场旗舰支行 大额存单 30,000.00 3 年 可以提前支取

合计 390,500.00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00,000 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上述使用期
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二、核查过程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过程
1、取得并审阅了公司 2021 年末未到期银行理财产品账户明细；
2、取得并审阅了公司 2021 年末未到期银行理财产品的购买协议、产品说明书等文件；
3、取得并审阅了公司关于审议现金管理事项的内部决策文件；
4、取得并审阅了公司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
1、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分别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

金管理的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2、公司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的产品为 7 天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结

构性存款以及单位智能存款等本金保障型产品，无中高风险理财产品，其安全性高；
3、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中，虽然存在存款期限超过 12 个月的情形，但是协议明确约定可

以提前支取或者在产品到期之前进行转让，相关产品仍保持较好的流动性；
4、公司购买理财的银行账户不存在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的情形。
综上，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投资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5.13 条，以

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 6.3.13 条的相关规定；对于
存款期限在 12 个月以上的理财产品，均为可提前支取或者转让，不会对流动性造成影响。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对货币资金履行的具体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货币资金真实性、
使用是否受限、是否存在关联方报告期内资金占用并于报告期末归还等情况）、核查过程和核
查结论。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执行的核查程序：
1、了解与货币资金管理制度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进行穿行测试，

确定控制是否得到执行；执行控制测试，确定控制是否执行有效；
2、亲往银行获取公司已开立银行账户清单并与账面银行账户信息进行核对，检查银行账

户的完整性；
3、本地银行及外地重要银行账户亲往银行获取银行对账单，外地银行联系银行打印银行

流水后直接寄往会计师事务所，对银行账户余额、受限情况及受限原因等进行了函证，并注意
对函证过程进行控制；

4、对银行大额资金流水进行双向检查；
5、对持有的存单原件及期后赎回情况进行检查；
6、亲往银行打印被审计单位企业信用报告，检查货币资金是否存在抵押、质押或冻结等情

况；
7、获取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检查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
8、获取募集资金管理制度，逐项检查募集资金项目在本年度的实际使用情况，检查是否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的相关规
定。

9、检查与货币资金相关的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货币资金存在性和完整性不存在重大错报，执行的审计程序符合

审计准则的相关要求。
3.� 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账面金额为 3.77 亿元，其中在研项目金额 2.38 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 403%。根据年度报告，你公司超材料期末库存量金额为 2.40 亿元，同比增加 398%。请你
公司补充说明以下内容：

（1）在研项目的具体内容、后续用途、会计处理，计入到存货科目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回复：
报告期内，公司超材料业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市场渗透率逐步提升。 为保持公司技术的

领先性，巩固公司在超材料尖端装备领域的竞争优势地位，报告期内公司加大研发投入，主动
承担科研任务，报告期期末存货中的 2.38 亿元在研项目，为公司超材料研制业务所对应的生产
投入，将形成公司目前及未来超材料研制业务收入，且该生产投入能够可靠地计量，因此在研
项目在存货中反映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报告期末超材料存货明细如下：
表八：2021 年期末超材料存货明细
单位：万元

存货项目 业务类别 项目名称 期末存货结余 前三季度收入 全年收入

库存商品 智能装备产品 智能头盔 220.66 364.65 364.65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071 3,515.04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072 2,838.43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073 2,678.13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099 2,008.12 720.00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04 1,433.23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17 1,362.71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18 1,306.88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19 1,110.18 2,451.00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36 1,101.39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230 964.94 760.00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22 670.16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27 571.58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34 393.62 780.00 1,080.00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37 330.49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38 294.56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40 273.63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44 267.47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45 267.03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47 240.09 354.00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49 236.84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48 236.72 292.00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58 187.57 57.00 57.00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60 180.73 146.68 220.02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82 170.24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85 168.44 295.00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87 144.85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88 136.67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89 134.31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10163 124.34 235.00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其他 467.70 142.10 206.60
在研项目 超材料研发业务 小计 23,816.09 1,125.78 6,670.62
超材料业务库存量 合计 24,036.75 1,490.43 7,035.27

（2） 结合你公司超材料产品毛利率， 估算超材料期末库存量金额未来出售的预计收入金
额，并结合你公司在手订单、前三季度销售收入、存货周转率等情况，说明期末存货金额大幅增
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表九：2021 年度期初、期末存货账面价值构成及季度变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账面价值 期初账面价值 变动额 变动比例

原材料 85,984,315.77 51,728,400.15 34,255,915.62 66.22%
在产品 19,138,182.90 9,378,735.23 9,759,447.67 104.06%
库存商品 21,979,279.16 18,878,135.44 3,101,143.72 16.43%
在研项目 238,160,932.39 47,328,486.51 190,832,445.88 403.21%
自制半成品 11,407,662.07 98,166.77 11,309,495.30 11520.70%
合计 376,670,372.29 127,411,924.10 249,258,448.19 195.63%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期初 2021 年 Q1 2021 年 Q2 2021 年 Q3 2021 年期末

存货账面价值 12,741.19 19,102.66 29,424.28 40,609.81 37,667.04

如上表，公司 2021 年期末存货账面价值相比期初产生较大变动的原因系在研项目的增加。
报告期内，尖端装备行业市场需求不断增加，公司超材料业务迎来了快速发展，除已有项目，报
告期内新增 17 个研制项目以及 1 个批产项目，公司需要大量备料备产以满足研发项目试制以
及产品批产交付的需求，从 2021 年一季度末开始，公司存货规模不断增加，并在第三季度达到
峰值。

2021 年度，公司超材料行业毛利率为 58.41%，其中超材料研制业务毛利率为 50.88%，超材
料产品毛利率为 59.70%。根据上述数据以及期末存货账面价值，未来出售的预计收入金额估算
如下：

表十：期末超材料存货出售预计收入
单位：万元

存货项目名称 期末账面价值 预计收入金额

库存商品 220.66 547.54
在研项目 23,816.09 48,485.53
合计 24,036.75 49,033.07

公司在报告期内的超材料业务的存货周转率为 1.23，2021 年末已签订合同、但尚未履行或
尚未履行完毕的履约义务所对应的收入金额为 105,147.99 万元。

综上，相比期初，公司期末存货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系原有及新增的研发项目研发试制导
致备料备产的增加，存货规模符合公司在手的未履行完毕订单规模。

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说明对存货科目执行的审计程序， 并对公司存货的确认和计量是否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执行的核查程序：
1、了解生产与仓储、采购与付款循环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评价这些控制的设计，进行穿

行测试，确定控制是否得到执行；执行控制测试，确定控制是否执行有效；
2、我们执行了存货监盘程序，根据存货的特点、盘存制度和存货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等情

况，在评价公司存货盘点计划的基础上，编制存货监盘计划，盘点过程对账实差异实施进一步
审计程序，检查相关出入库单据，并编制存货监盘报告。

3、从存货明细表中抽取发出金额较大的存货项目作为计价测试的样本，对存货进行计价
测试，测试前后各期计价方法与上期是否一致，复核发出计价是否准确。

4、我们对存货进行跌价测试，将库存商品成本与可变现净值进行比较，未发现成本低于可
变现净值情况。 同时对原材料进行减值测试，对其库龄进行划分，针对一年以上且本期未有领
用情况原材料了解其状态与用途，对确认不再使用原材料全额计提跌价准备。

5、我们抽取期末大额在研项目进行检查，包括合同、技术协议、内部立项文件等资料，记录
其研制周期及投入金额，验证在研项目的存在与准确性。

6、我们抽取供应商对本期采购额进行函证，对函证全过程保持控制，针对回函差异实施进
一步审计程序，对不符事项进行调整。

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存货的确认和计量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4.� 2021 年度、2020 年度， 你公司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分别为 25,863 万元、11,234 万

元，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分别为 56.96%、40.82%。 2021 年第四季度，你公司支付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金额为 26,234 万元，占全年该项目发生金额的比例为 63.48%。 请你公司补充
说明以下内容：

（1）按照超材料业务、汽车零部件业务分别列示各前五大供应商名称、金额，较 2020 年发
生变化的情况；列示应付设备、工程款前五大供应商名称、金额。

回复：
公司按照超材料业务、汽车零部件业务分别列示各前五大供应商名称、金额，较 2020 年发

生变化的情况如下表列示：
表十一：前五大材料供应商采购金额变化情况表
单位：万元

行业 名次 供应商

2021 年 2020 年

同 期 对 比
变动额材 料 采 购

金额

占 全 年
同 业 务
采 购 比
例

材料采购
金额

占 全 年
同 业 务
采 购 比
例

超材料

第一名 甲 14,477.58 48.46% 3,160.05 19.65% 11,317.54
第二名 乙 1,861.84 6.23% 0.00 0.00% 1,861.84
第三名 丙 1,267.03 4.24% 376.47 2.34% 890.55
第四名 丁 1,105.08 3.70% 300.24 1.87% 804.83
第五名 戊 1,055.72 3.53% 213.26 1.33% 842.47
小计 19,767.24 66.17% 4,050.01 25.19% 15,717.23

汽 车 零 部
件

第一名 上海制宜实业有限公司 4,847.64 31.21% 2,727.76 23.83% 2,119.87
第二名 上海甲恒实业有限公司 3,409.16 21.95% 2,649.43 23.15% 759.73
第三名 上海圣冶实业有限公司 1,153.76 7.43% 853.73 7.46% 300.03
第四名 玉环三星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425.01 2.74% 77.55 0.68% 347.46
第五名 余姚市千里马机械制造厂 392.73 2.53% 263.25 2.30% 129.48
小计 10,228.30 65.85% 6,571.72 57.42% 3,656.58

表十二：前五大设备、工程款采购金额明细表
单位：万元

采购类别 名次 供应商 发生额 应付账款余额

设备、工程款

第一名 己 5,430.68 4,370.28
第二名 庚 2,123.37 1,143.27
第三名 辛 1,732.34 927.65
第四名 壬 1,330.69 466.91
第五名 癸 1,130.02 859.46
合计 11,747.11 7,767.57

（2）结合以前年度以及公司采购、应付款项账期、实际生产等情况，说明 2021 年度第四季
度对外大额支付现金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报告期内，装备换代升级提速，市场需求大幅增加，公司完成多个型号的尖端装备阶段性

研制任务，开始大规模交付尖端装备产品，并于报告期后的 2022 年 1 月正式签订了金额约 20
亿元的合同，是公司自成立以来签署的金额最大的单笔销售合同。

公司于 2021 年第四季度经营性支出大额增加的原因一是报告期内的材料、 外协供应商的
账期集中于年底到期，并且考虑到第二年的采购、生产与交付计划，对部分核心原材料进行提
前备货。

5.� 2021 年、2020 年、2019 年，公司销售费用金额分别为 2,158 万元、2,215 万元、1,990 万元，
占销售百分比分别为 2.32%、3.48%、4.48%； 其中，2021 年销售费用中存在折旧摊销费 634 万
元。 请你公司补充以下内容：

（1）销售费用中折旧摊销费用涉及资产的具体内容、资产原值、入账时间、用途，以前年度
未计入销售费用的原因。

回复：
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 2018 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对租赁合同
选择采用追溯调整法进行衔接会计处理， 即调整首次执行本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不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开始租赁位于北京的展厅，作为区域营销中心，按照新租赁准则
需要对此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报告期内需要对此使用权资产按期摊销，该资产原值 941.13 万
元，入账时间 2021 年 1 月 1 日，摊销的使用权资产折旧需要计入“销售费用 - 折旧费”，对应上
年同期发生的“销售费用 - 租赁费”。

（2）对比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说明销售费用占收入百分比大幅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由于超材料尖端装备业务的特殊性，一旦进入产品批产阶段，公司将会获得客户长期、稳

定的订单，销售费用不会因为销售收入的大幅增加而同比例变化。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强预算
编制合理性、严格预算控制、完善预算考核等方面来减少期间费用的支出，公司管控能力提高，
销售费用中展览宣传费、业务招待费管控有效，较同期下降明显。 可比上市公司近三年的销售
费用率如下：

表十三：可比上市公司销售费用率变动表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1 年 2020 年 同比变动 2019 年

002625.SZ 光启技术 2.32% 3.48% -1.16% 4.48%
002297.SZ 博云新材 5.21% 5.33% -0.12% 7.12%
600562.SH 国睿科技 2.01% 1.65% 0.36% 2.69%
300775.SZ 三角防务 0.44% 0.63% -0.19% 0.72%

6.� 你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现金分红。 结合最近三年盈利情况、货币资金余额等，说明未进
行现金分红的原因，是否符合现金分红相关规定的要求。

回复:
一、公司 2019-2021 年未分配利润情况
根据天职业字 [2020]24561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19 年未分配利润为 320,635,624.61 元；根据

大华审字 [2021]008031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20 年未分配利润为 331,593,424.42 元；根据大华审
字[2022]008144 号审计报告，公司 2021 年未分配利润为 339,350,497.30 元。

二、公司 2019-2021 年未分配利润的原因
1、 公司 2019 年至 2020 年实现了年度盈利， 自 2019 年起公司超材料业务迎来快速增长，

2020 年超材料领域相关订单及收入大幅增加， 公司预计未来十二个月内超材料业务仍会维持
较快增长，需要维持高比例的研发投入。 公司日常经营所需资金主要通过自有资金及募集资金
补流获得。 考虑到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未进行利润分配。

2、公司 2021 年实现了年度盈利，报告期内，尖端装备市场升级换代加速，市场需求大幅增
加，相应的客户交付需求随之增加，且随着公司顺德产业基地项目一期的正式投产，公司整体
产能快速爬坡，具备大规模交付超材料尖端装备产品的能力，使得公司超材料业务继续保持快
速增长。 伴随市场需求的不断增加， 公司预计在未来十二个月内超材料业务仍处于高速发展
期，需要更多的营运资金支撑公司的业务发展。 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8 日的年度董事会上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5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等。 因此，
公司拟定 2021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未分红的资金将用于公司维持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

因此，公司 2019-2021 年未进行利润分配主要是充分考虑了公司当前经营状况、日常生产
经营需要以及主营业务发展资金需求等综合因素，符合《公司章程》第八章第一百六十条，公司
拟实施现金分红应满足条件“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提取公积金后
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且当年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或者现金流量净额为正值，现金流充裕，实
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
司现金分红》第三条“上市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政策时，应当履行公司章程规定的决策程序”的规
定。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六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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